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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14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2020年 第10号〕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酒

类、冷冻饮品、糕点、饼干、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蜂产品、罐头、蔬菜制品、调味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特

殊膳食食品等16大类食品940批次样品，检出其中食用农产品、肉制品、饮料、酒类、蜂产品、罐头、特殊膳食

食品等7大类食品14批次样品不合格。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农兽药残留超标7批次，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

范围使用各2批次，质量指标不达标、质量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符、营养指标与标签标示值不符各1批次。产品

抽检结果可查询https://spcjsac.gsxt.gov.cn/。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北京、河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

广东、四川等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

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及时将企业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和核查处置情况向社会公开，并向总

局报告。 

　　现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具体情况通告如下： 

　　一、微生物污染问题 

　　（一）淘宝百盛佳商贸（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百盛佳烘焙店）在淘宝网（网店）销售的、标称福

建松溪县康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美味金丝松，菌落总数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宁波海关

技术中心。 

　　（二）淘宝网易严选食品小铺（经营者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希特隆食品店）在淘宝网（网店）销售的、

标称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漳州市珍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五香味手撕肉条，菌落总数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宁波海关技术中心。 

　　二、农兽药残留超标问题 

　　（一）北京欧尚超市有限公司朝阳北路店销售的、标称山东华康蜂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蜂蜜，诺氟沙星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 

　　（二）河北祥隆泰超市有限责任公司新华店销售的、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市金源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鸡

蛋，氟苯尼考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河北省食品检验研究院。 

　　（三）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飞记海鲜档销售的沙甲，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为深

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四）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鑫东旺海产品店销售的牛蛙，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

构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五）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黄氏伟业水产销售部销售的牛蛙，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

验机构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六）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丽旋水产品店销售的带子，恩诺沙星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七）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百伦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豇豆，灭蝇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检验机构

为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三、食品添加剂超范围使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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